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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四等考試 科目：行政警察人員 類科：刑法概要 

一、甲欲趁著夜市人潮擁擠扒竊他人之物，使用小刀將乙的側背包劃破一個洞，
將手伸入該包內搜尋財物。在此之前，乙擔心遭人行竊，早已將側背包內

的錢包及隨身用品全數交由好友丙保管，甲因而未竊得任何財物。試問甲

的刑責應如何論處？（25 分） 

 

(一)甲成立刑法毀損罪： 

1.依刑法第 354 條規定，毀棄、損壞他人之物，或令致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2.客觀上，甲以小刀將乙之側背包劃破一個洞，為毀損行為，並致乙的側背包

損壞，足生損害於乙；主觀上，甲明知前述事實卻仍有意為之，具備毀損故

意，構成要件該當。 

3.甲無阻卻違法與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二)甲成立刑法加重竊盜未遂罪： 

1.依刑法第 321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攜帶兇器犯竊盜罪而未遂者罰之。 

(1)主觀上，甲明知卻仍有意為竊取行為，具備竊盜故意，且有以所有人地位

自居之不法所有意圖；客觀上，依甲行為時主觀認識背景作判斷，伸手搜

索財物行為，乃著手竊盜行為。 

(2)又甲攜帶小刀為竊盜行為，符合第 321 條第 3 款攜帶兇器而犯竊盜罪之情

形。蓋按實務見解，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

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故本題「小刀」

即屬之。 

2.甲不適用刑法第 26 條不能未遂之規定 

(1)依刑法第 26 條規定，行為不能發生犯罪之結果，又無危險者，不罰。乙

因擔心遭竊而將包內之財物全數交由他人保管，甲因而未竊得任何財物之

部分，涉及第 26 條不能未遂規定之適用問題。 

(2)甲之行為不能發生犯罪之結果，然是否符合「無危險」，其判斷分述如下： 

A. 實務採「具體危險說」，即是以事前角度為判斷時點，並以一般認知或

優越事實判斷有無引發法益侵害的危險。本題以一般人之事前角度判斷，

皆應會認為包包內具有財物，故屬「有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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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說採「重大無知說」，依行為人行為時主觀上有無嚴重偏離一般公認

之因果關係認定，若嚴重偏離一般認知之因果關係，則屬重大無知，而

無危險。本題以甲行為時主觀認知，應認包包內具有財物，而今未有財

物係因乙已託人保管，非屬嚴重偏離因果歷程之重大無知，故「非無危

險」。 

C. 然不論採具體危險說或重大無知說，本題甲之行為，皆因不符合不能未

遂之「無危險」要件，故不適用第 26 條規定而不罰。 

(3)甲無阻卻違法與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三)結論：甲同時成立毀損罪與加重竊盜未遂罪，為數行為犯數罪，依第 50 條規

定，數罪併罰之。 

二、某日傍晚，甲於餐廳飲酒狂歡。離開時，在小巷中忽見乙的頭部及眼睛受
有重傷，血流不止。甲見事態嚴重，等不及叫救護車，決定自己載乙前往
醫院急診。甲當時血液中的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七，意識仍十分清醒。
所幸途中只有零星車輛，甲順利將乙載至醫院。經診治後，乙脫離死亡及
失明之險境。試問甲的刑責應如何論處？（25 分） 

 

甲成立刑法不能安全駕駛罪： 

(一)依刑法第 185-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血液中酒精濃度達

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本罪第 1 款以「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認定不能安全駕駛

之狀態，係以酒測值作為證明方法，而直接認定行為人處於不能安全駕駛之

狀態。本題甲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七，已直接證明甲不能安全駕

駛，不因行為人實際意識是否清楚而有影響。 

2.本罪為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限。客觀上，甲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且因服用酒類已陷入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主觀上，甲明知前述事實而仍

有意為之，具備本罪故意，構成要件該當。 

(二)甲無阻卻違法之事由： 

1.依刑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

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

刑。 

2.客觀上，乙的頭部及眼睛受有重傷，且血流不止，具有緊急危難情狀，為避

免乙之生命之緊急危難，甲駕駛車輛將其送醫，具避難行為；主觀上甲明知

前述事實並有意為之，具備防衛意思。 

3.然此行為客觀上是否為「出於不得已」，則有疑義，本題情況係已等不及叫

救護車，可見事態緊急，甲自行駕車乃不得已之行為；惟甲所欲保全者為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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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命法益，其與不能安全駕駛所可能侵害之公共安全法益兩者間，並非絕

對生命法益大於公共安全法益，蓋公共安全法益亦可能含有個人之生命法益，

如危態駕駛發生車禍致他人死亡之情形，並不符合利益衡平，故甲不得依第

24 條主張緊急避難而阻卻違法。 

(三)甲無阻卻罪責之事由，成立本罪。 

三、甲、乙二人共同謀議詐騙丙，甲先在電話中假借檢察官偵查犯罪之名義，
要求丙將十萬元匯入指定帳戶，丙誤信甲的說詞而把十萬元匯入該指定帳
戶。金額全數匯入後，乙持提款卡至便利超商的提款機將該筆款項領出。

試問甲、乙的刑責應如何論處？（25 分） 

 

(一)甲、乙成立刑法加重詐欺罪之共同正犯： 

1.依刑法第 339-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1)客觀上，甲以電話假冒檢察官偵查犯罪之名義，乃傳遞不實資訊實施詐術

之行為，且使丙誤信甲之說詞，使丙陷於錯誤而匯款 10 萬元受有損害，

又檢察官係公務員，而甲等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罪，符合詐欺罪法定加

重條件。 

(2)主觀上，甲明知前述事實而仍有意為之，具有詐欺故意，且有以所有人地

位自居之不法所有意圖，構成要件該當。 

(3)甲無阻卻違法與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2.又依刑法第 28 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本題

雖由甲進行電話詐騙之行為，乙僅持提款卡至便利超商將該筆 10 萬元款項

領出，惟基於二人為事前共謀，就詐欺行為進行角色分工，仍認二人為共同

正犯。 

3.小結：甲與乙無阻卻違法與罪責事由，二人成立本罪之共同正犯。 

(二)10 萬元犯罪所得應沒收之： 

依刑法第 38-1 條規定，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甲、乙成立

加重詐欺罪之共同正犯，已如前述。而因該犯罪取得之 10 萬元犯罪所得，屬

於犯罪行為人甲、乙，依法應予沒收。 

(三)結論：甲、乙成立加重詐欺罪之共同正犯，並應沒收甲、乙犯罪所得 1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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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為聘僱外國人擔任工廠作業員，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承辦員乙提交
「申請聘僱外籍製造工人數計算表」及「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書」等文
件。甲故意於該等文件填入虛偽資料，企圖蒙混過關。對此不知情的乙，
依法應依職權審核資料正確與否，卻未為查證即核准甲之申請。試問甲的
刑責應如何論處？（25 分） 

 

(一)甲不成立刑法偽造私文書罪與行使偽造文書罪： 

1.依刑法第 210 條規定，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又依刑法第 216 條規定，行使第 210 條之文書者，依偽

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2.本題之「申請聘僱外籍製造工人數計算表」及「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書」，

應屬私文書。而「偽造」係指無權製作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作成他人名

義之文書，即指無權製作而製作之有形偽造，是內容是否真實並不影響偽造

行為成立與否。 

3.然本題甲就該等文件，為有權製作之人，縱其填寫不實，亦非本罪之偽造行

為，故不成立偽造私文書罪與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二)甲不成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1.依刑法第 214 條規定，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

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

以下罰金。甲明知其提交之文件為虛偽資料，仍故意使不知情的乙受理核准

之。 

2.惟依最高法院 91 年度第 17 次刑事庭會議意旨，按刑法第 214 條，所謂使公

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

義務，並依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其登載之內容又屬不實之事項，

始足構成。若其所為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尚須為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

否，始得為一定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自無成立刑

法第 214 條罪責之可能。 

3.本題公務員乙對於該等申請之文件，依法應依職權審核資料正確與否，具有

實質審查以判斷資料是否真實之權利，僅因己身不查而核准者，非屬甲使公

務員登載不實，故甲不成立本罪。 

(三)主管機關僅得對甲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依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5 款規定，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辦理聘僱外國

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或管理事項，不得提供不實資料。又依就業服務法

第 65 條第 1 項規定，違反第 5 條第 2 項第 5 款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

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甲故意將虛偽文件提供乙審核者，主管機關得對甲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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